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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台灣水資源於空間和時間分佈不均，加上因應高度經濟開發之需水量而過

度採用地下水，使得西南沿海地區因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問題嚴重，所衍伸的

問題尚有海水入侵、土壤鹽化及內水無法排出等，加上全球氣候變遷情況下，近年

來降雨型態有暴雨集中趨勢，使得沿海地層下陷區的洪災程度越發嚴重，已不再是

傳統防洪工程可以緩減的，迫使沿海低地排水區的土地利用觀念與產業發展型態面

臨必須重新思考與定位，以因應當前環境日趨惡化的問題。在全球暖化衍伸問題不

斷昇高下，聯合國所公佈的研究報中不斷警告，未來淡水資源和糧食將面臨短缺，

由於台灣為海島型國家，儘管目前糧食生產不虞匱乏，但仍須保留足夠之農地方能

進行作物種植。因此，考量沿海嚴重地層下陷區諸多不利因素和基本環境特徵，本

研究擬以雲林口湖鄉西南沿海嚴重地層下陷區為研究區域，擬定沿海地層下陷區停

養漁塭或廢耕農地濕地化之轉型策略，將上述土地構建為蓄洪池外，估算該蓄洪水

量可以提供種植的作物面積，來提估評估除了生態旅遊外，進行生態農業發展的可

能性。 

 

關鍵詞：地層下陷，土壤鹽化，全球暖化，生態農業。 

ABSTRAC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due to the limit of freshwater resources, urban and industry 

areas were often obtain priority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than country region. 

Accordingly, residence living at rural region usually pumped groundwater for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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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aily life, and meantime urbanization decreases infiltration. Over pumping groundwater 

causes serious land subsidence, seawater intrusion, and soil salinization along the 

southwestern coast of Taiwan. Continuously land subsidence caused elevation along the 

most serious land subsidence regions below the sea; and frequently flooded. Moreover, 

seawater intrusion damages the soil then difficult to plant. Nevertheless, FAO reports 

warned serious food and freshwater shortage will be a threat due to climate change. 

Taiwan is an island, how to keep the production of farmland and socio-economics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coasts along serious land subsidence area. Besides eco-tourism, 

this study proposes salt tolerance plants as new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owns. Finall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gathering flood as water resources for controlling sea 

intrusion and vegetating salt tolerance plants at Yunlin County. 

Keywords: Land subsidence, Soil salinisation, Global warm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 

 

一、前 言 

自民國六十年起，由於農作物收入欠佳，為

了提昇經濟產業而推動沿海漁塭養殖，惟民國七

十年之後因超抽地下水使地層下陷問題日益浮

現，其中又以台灣西南沿海區域最為嚴重，至民

國九十年，全國已有下陷面積超過 1100 平方公

里，加上流域上游區域高度開發、氣候暖化使海

水為上升的結果，更使得下游沿海低地區更是雪

上加霜。地層下陷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深深影響

著台灣沿海地區土地資源之利用規劃、民眾的生

計及生活、以及地區景觀與文化發展，因應這樣

的情況，經濟部與農委會於民國八十四年及九十

二年通過實施第一期及第二期地層下陷防治執

行方案，在第二期方案中規劃有「健全推動組織

與協調機制」、「落實地層下陷區土地防護管

理」、「依據區位條件合理發展產業」、「推動

區域水資源調配與管理」、「加速消減洪澇災害

損失」、及「持續教育宣導與訓練」等防治對策。

近年來由於環境保護智識的提升，以及天災頻仍

造成淹水嚴重情況不斷發生，各級政府單位不得

不嚴正面對的情況下，在透過管制措施及監測網

的設置後，地層下陷情況已有減緩的趨勢，但在

水資源調配、地下水有效補注、區域產業轉型等

主要衝擊地層下陷原因尚未妥善解決前，仍無法

有效降低或停止對地下水的依賴程度，依據經濟

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劃設作業規範」，

台灣目前之嚴重地層下區分佈如圖 1 所示，而這

些鄉鎮多屬於台灣重要農業生產地區。 

面臨全球暖化的衝擊下，海水位上升、雨量

型態劇變、海水入侵導致土壤鹽化等問題層出不

窮，土壤鹽化使得作物生產困難，海水位上升和

雨量型態改變綜合效應使得洪患程度較以往嚴

重，此外，台灣在加入 WTO 之後，養殖漁業面

臨進口價格下降的壓力，使得區域產業經濟發展

極度困難，致使沿海地層下陷區人口外移嚴重，

依據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6)「沿海低地排

水區減洪措施與生態產業整合經營之研究」所進

行之民眾訪談結果顯示，目前台灣沿海嚴重地層

下陷區民眾多對經營養殖漁業信心程度降低，對

於暴雨來臨必淹水更是無奈的接受現況。然而這

些地區居民多數長期以農漁業為生，若政府無法

媒合產業有效轉型或進行土壤復育工作，僅是以

遷村或補償來處理，則會引起因無法尋求新的生

計而衍生更多的社會問題；至於洪患問題，若無

法透過跨政府部門的合作來落實「國土復育策略

方案暨行動計畫」之國土復育新思維(表 1)，則

僅能不斷重修復堤防、防潮閘門和設置抽水站等

工程，不但浪費政府經費，還徒勞無功。 

由於世界農糧組織 FAO 已提出未來人類將

面臨淡水資源與糧食缺乏的警告，因此鹽水種植

於近幾年來在美國、突尼西亞、埃及、中國大陸

等國家被試驗，以中國大陸之試驗成果為例，山

東萊州市濱海地區因為海水入侵問題造成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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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土保育新舊思維比較表 

 舊思維 新思維 

人與自然的關係 人定勝天 尊重及順應自然 

政策考量 當前性 永續性 

經濟發展 不考慮環境及生態資源成本 綠色經濟 

資源利用 無限制開發利用 依環境特性，規範開發及保育措施 

國土規劃 劃設保護區－開發≧保育 規劃環境敏感區－開發≦保育 

區域環境管理 片斷式－各機關各自為政 整體性－自然區域考量 

工程理念 重行硬式工程－「阻」、「檔」 軟性生態工法－「疏」、「導」 

天然災害處理 強化工程－反復修設 還地於自然－管理重於治理 

 

 

圖 1  嚴重地層下陷區分佈圖（經濟部水利署） 

 

農地因土壤鹽化情形嚴重，後來經南京農業大學

透過不斷試驗與培育成功以不同比例之海水灌溉

培育了菊芋、油葵、魯梅克斯、冬小麥等植物及

作物，建立了以鹹代淡的農業灌溉經營方式(趙可

夫等，2006)。此外，2004 年的印度大海嘯事件使

得沿海災區農田土壤鹽化嚴重，若要恢復農地生

產力需要大量淡水持續淋洗，並估計需長達 

http://www.fao.org/ag/magazine/0502sp2.htm

A

B

C

 

圖 2 世界農糧組織對於蘇門答臘鹽化土地進行土

壤改良分區示意 

 

數年方能恢復生產力，因此 FAO 便對已被海水

污染而鹹化的土地，進行一土壤改良分區計畫

(圖 2)，並建議在土壤復育過程中配合種植耐鹽

性作物來維持糧食生產。台灣沿海嚴重地層下陷

區長期淹水嚴重，許多廢棄土地已形成溼地生態

環境，近年來許多國內專家學者與環境保護團體

分別提出溼地生態保育軸（中央研究院，2001、

2002）、濕地保護區等概念，在產業經濟上則輔

以生態旅遊，本研究則建議可以對於文化資產、

自然景觀和生態多樣性稍嫌不足區域，進行耐鹽

性經濟作物/植物，除了可以進行土壤復育、阻止

海水入侵外，還可以提供多樣化地產業經濟型態

轉型。本研究擬以雲林縣口湖鄉以梧農場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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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區域為研究區域，期能在保存現有鹽澤型濕

地成為多功能蓄洪池的策略下，進行兼顧環境復

育、減輕水患與農業種植的整合型方案可能性評

估。 

二、沿海嚴重地層下陷區解決策略分析 

綜合前述，對於台灣西南沿海嚴重地層下陷

區目前面臨的主要困境，本研究認為可以採用下

列四個面向分別處理： 

 

2.1 傳統農漁業面臨的問題與轉型 

綜觀目前台灣嚴重地層下陷區之土地利用

情形，多為養殖漁塭、釋出鹽田、農地等，除了

因為地層下陷使得土地劣化、洪泛不斷外，在臺

灣加入 WTO 後更是受到不小衝擊，沿海地區之

漁業除了要面臨內部轉型及未來產銷體制的運

作，更要面臨中國大陸漁業資源及外國漁產品進

口的衝擊，原有海岸之養殖漁業與農業的生產規

模勢必縮小，魚塭、農地休耕面積勢必增加，而

鹽業、糖業公司的民營化，昔日鹽田及農耕地必

須釋出，不僅農漁業用地的使用型態必須轉型，

而且，農漁耕地原本尚有部分的生態功能，例如

埤塘涵養水源，水田魚塭為水鳥覓食場所及一些

水生動植物生存場所，也將受到減損。如此一

來，更使得都市與鄉村之間的差距進一步的擴

大，而必需面對西南沿海地區鄉村地區人口外

流、產業空洞的現象。儘管因為地層下陷問題及

農地釋出後，使得沿海地區提供不少自然溼地的

形成，足以建構沿海生態旅遊的風貌，但是仍然

必需面對沿海聚落的經濟問題和生產能力，提供

不會危害環境與生態的產業轉型方案，目前政府

仍將興建工業區、海埔新生地開發、電廠等視為

沿海地層下陷區產業轉型的唯一途徑，而忽略目

前全世界因著全球暖化問題而摩拳擦掌的綠色

經濟，未來可以預期地將對台灣西海岸豐富自然

環境帶來不可逆的環境迫害。 

 

2.2 海水入侵所引起的土壤劣化問題 

海水入侵通常為過度抽用地下水，地下水補

注量不足，使得地下水位快速下降，導致海水向 

Pumping
well

Pumping
well

Land surface

Land surface

Water   t
able

Water   t
able

Fresh
ground
water

Fresh
ground
water

Zone of
transition

Zone of
transition

Saline
ground
water

Saline
ground
water

Not to scale

Not to scale

Seawater

Seawater

Sea level

Sea level

b

Well pumping from an unconfined (water-table) aquifer--
seawater intrusion not affecting salinity of pumped water.

c

Well pumping from an unconfined aquifer--seawater
intrusion affecting salinity of pumped water.  

圖 3  海水入侵示意圖(USGS) 

 

地下含水層移動所形成(圖 3)，目前全世界許多

沿海地區都已發生地層下陷和海水入侵問題。一

般而言，海水入侵的防治措施有地下水補注量增

加和地下水抽取量管制、構築地下帷幕攔阻、適

應性生態改良等方式，前述所提及之海嘯區重建

計畫便是屬於適應性生態改良法。而對於鹽化土

地復育技術一般有三種途徑(鄧書麟等，2006)：

(1)通過灌溉、施肥及施石灰等技術來進行土壤

改良，但是在濱海鹽溼地運用此法則顯得較難以

施行且成本非常昂貴，故不適於大面積之作業；



−11− 

(2)藉由馴化的野生植物來栽植，但需注意植物特

性，避免產生其他生態控制問題；(3)進行原生濱

海植物的篩選與耐鹽性育種選拔來改善，再配合

一些適當簡易但可行的土壤改良技術，提升成功

可能性。 

 

2.3 地層下陷區的建築可行方式 

對於嚴重地層下陷所引起的沿海低地排水

區來說，當地下水超抽時，所發生之沉陷稱為活

性沉陷，然而當地下水之超抽現象停止，地下水

位已趨於穩定之後，地面之沉陷並不會立即停

止，仍將持續一段時間，方能逐漸緩和而後停

止，此時，所發生之沉陷稱為落後沉陷或殘餘沉

陷。通常在活性沉陷停止之後，殘餘沉陷仍可能

持續數十年之久，其時間之長短與土層中水之含

量有關。然而，在嚴重地層下陷區之建築物和公

共設施無法等到地層下陷完全停止才開始，目前

在該區域的普遍現象是任其墊高，公共設施亦

同，因此會看到建築物高低不齊的景象，目前荷

蘭已設計出較新穎美觀的兩棲屋 (http://www. 

waterstudio.nl/en/pub070901_leibzig.html)，本研

究對於台灣沿海地層下陷區建議至少能採用高

腳式建築方式，除了可以延長建築物需要重建的

時間，更可以提供建築物與地面間的空間來排出

多餘之洪水量等等，無疑可以大幅降低災損，若

選擇轉型為生態旅遊，更可以結合地方文化設計

高腳屋外觀，來突顯其特色。 

此外，本研究區內主要污染源為生活污水，

即便研究區對於轉型方案選擇以生態旅遊方式

經營，主要汙染源仍是以生活廢污水為主，參考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6)「沿海低地

排水區減洪措施與生態產業整合經營之研究」所

進行之估算，若考慮當地目前居住之人口數和生

態旅遊遊客所產生的污水量，僅需規劃出 5~10

公頃左右的水質淨化型濕地，以自然淨化方式處

理，便可進行排放或進行低水質要求的再利用

(如公共洗滌、澆灌等)。 

 

2.4 減洪策略的多元方案 

目前全世界許多開發國家對於防洪的概念

已從過去的防洪工程導向流域整體管理的精

神，對於台灣的沿海地層下陷區來說，由於其地

表高程多已降至海平面以下，遠低於鄰近區域排

水，且位於流域最末端。因此，不論是重複添增

抽水設施和修築堤防，或是禁止地下水的取用，

均屬於消極作為，本研究建議應接受這些區域實

屬於洪泛潛勢區，將這些無法避免的洪水引導並

蓄存，除可以做為前述土壤復育和海水入侵防治

的淡水來源外，還可以進一步作為該區域的溼地

維護或其他符合綠色經濟的產業經營的部份補

充水源。 

綜合前述，本研究對於沿海嚴重地層下陷區

所形成的溼地該如何經營，是站在如何能夠形成

由下而上的永續經營模式，首要便是透過地形調

整引導洪水蓄存再利用，其次再考慮當地居民可

以轉型經營的綠色產業，期能解決這些區域居民

的切身問題。本研究對嚴重地層下陷區濕地化經

營時可能造成的負向衝擊及因應策略，分析如圖

4 所示。圖 4 中最重要的理念，便是在如何將現

有的劣勢轉換為環境改善和產業轉型的機會，並

在產業轉型的同時，如何使得周遭環境不再面臨

二度傷害。由該圖中可以瞭解，沿海嚴重地層下

陷區的土地鹽化是造成土地無法生產的主因，因

此紛紛將土地轉為養殖漁塭，而使得對於地下水

的依賴無法轉變，地層下陷問題將無法停止，故

徹底的解決方式便是進行產業轉型，此需要示範

區內民眾共同參與方能成功，除了民眾普遍贊同

的生態旅遊外，生態農業同樣並非不可行，而沿

海區域風大則需要在栽種技術上克服，故需要開

闢試驗區，由國內園藝或農業研究單位進行培植

技術的試驗，進而對當地居民進行技術指導，只

要生產類型得以區分得宜，便不至於面對紅海市

場的低價廝殺，多數沿海低地區居民原以濃漁業

為生，相信轉型需跨越的門檻並不會太高。再

者，要使得土壤的鹽化問題獲得控制和改善，則

需要有淡水資源不斷的淋洗，而淡水的持續入滲

更可以有效阻擋海水入侵面，因此這些地區的逕

流量便可以擔任此任務。 

本研究將以雲林縣口湖鄉湖口溼地為示範

案例，試算將其需要蓄洪之洪水體積再利用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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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沿海地層下陷區進行減洪、環境復育與生態產業轉型策略分析 

 

 

圖 5 研究區域民國 92-93 年平均下陷速率等值線圖

(經濟部水利署，地層下陷資訊管理系統網站) 

 

耐鹽性作物種植用水時，估算所能種植的面積和

產量，提供評估此方案的可行性。 

三、研究區域概述 

雲林縣沿海地區為目前台灣地層下陷情形

最為嚴重之區域之一(如圖 5 所示)，其中又以口

湖鄉最為嚴重，許多農地因土地鹽化後淪為荒

地，每逢豪雨便淹水許久，其居住環境和產業經

濟都面臨了急需改善的階段，本研究所選取之研

究區以雲林縣口湖鄉梧農場為主約 400公頃範

圍(如圖 6 所示)。研究區域位於台十七線以西，

牛挑灣溪以南至蔦松排水，區域內主要為台糖

梧農場，依據水利規劃試驗所量測並繪製之

DTM 資料，其地形高程等值線分布圖如圖 7 

 

圖 6  研究區域內土地利用情形分佈圖 

 

 

圖 7  研究區域之地形高程示意圖 

 

所示，由該圖可以發現研究區域內高程大多為

0 ~ -1.7 m，其他地區則多為 1~2 m，導致內水無

法順利排出，只能依賴抽水站抽水後排除，目前

在氣候變遷壓力下，豪雨較過去更為集中，使得

平坦易淹水的研究區域水患更形嚴重，豐水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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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地區幾乎保持為積水的狀態，尤其以湖口溼

地及鄰近之成龍溼地為最，週遭的主要社區為成

龍社區及湖口社區，排水路末端沿海區域則多為

漁塭分佈。 

依據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4, 95)「沿海低

地排水區減洪措施與生態產業整合經營之研究」

所進行之民眾訪談結果，當地民眾對於遷村多持

保留態度，由於村民多倚賴農漁業，遷居後如何

維生是一個難題，因此即便遇雨即淹仍不願搬

離，當地民眾仍希望在自己的故鄉和土地上翻

身，所以本研究所提出的藉由蓄洪再利用進行生

態耐鹽性經濟植物種植方案，來減低當地洪水進

而提升生態產業促進當地經濟的規劃構想，與當

地的民眾意願是相當吻合的，但需要有相關的農

業種植研究團隊加以協助方能事半功倍。 

由於國內目前已有許多專家學者和民間團

體對此類型區域提出劃設溼地保護區和生態旅

遊的構想和實施方式(中央研究院，2001；經濟

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6；陳宜清，

2008)，本研究不再對該轉型方式加以討論，僅

討論若能保持研究區域土地生產能力，可能之生

產量為何？因此，本研究將在後文中對此研究區

域所形成的溼地環境，依據前述想法進行地形和

空間調整後，依據鹽水農業中關於耐鹽性作物產

量估算公式來估算其可能產量。 

四、研究區域進行耐鹽性作物種植 
可能產量估算 

本研究區域位於流域之最下游區域，且地勢

低於鄰近排水路，每逢暴雨，便如同小型水庫一

般，將本研究區域和上游的逕流量一併蓄接，倘

若流域上中游區域的流域管理得當，逕流量能夠

獲得較多的緩衝空間可以疏散洪水，則研究區域

因為颱洪的侵襲受到的洪患成度便可以降低。由

此可知，本研究區域對於洪水治理的作法若仍然

停在增加抽水設備和修補堤防等傳統工程上，則

相對的全區的地表高程都需要進行全面墊高至

少 1-2 米，更遑論目前研究區域的地層下陷情勢

尚未停歇，因此本研究認為僅有與該逕流量建立

共生的關係，才是能夠長期降低洪災損失和穩定 

 

圖 8 研究區域空間規劃示意圖(水利署水利規劃試

驗所，2006) 

 

區域經濟的方式。 

 

4.1 可能蓄洪體積 

本研究區周邊僅台糖梧農場約 300 公頃

荒廢農地屬於同一土地權屬，其餘均為私人零散

土地，因此可以將台糖梧農場規劃為蓄洪型濕

地，假設台十七線上游區域之洪水量可以由其他

減洪方式處理，僅將本研究區域內之可能洪水量

引導至蓄洪型濕地內。參考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

所(2006)「沿海低地排水區減洪措施與生態產業

整合經營之研究」之空間規劃方案，如圖 8 所示

意。 

如前所述，本研究之目標為將區域內之洪水

量蓄存後再利用，換言之，所蓄存之洪水體積將

轉為生產用之水源，因此若不考慮上游流入之逕

流量，則研究區域內之逕流量便成為最小水源

量，即便不發展本研究所建議之生態農業，亦可

以成為培育濕地中水生植物的最佳水源，且可以

進一步防制海水繼續入侵，使土壤慢慢恢復生產

能力。本研究可以蓄存洪水量估算如下： 

1. 僅作為蓄洪池使用：假設蓄水深度分別為 1 m

與 1.5 m，則 300 公頃可以蓄水體積分別為為

300 萬 m3和 450 萬 m3。但蓄洪池僅能進行周

邊景觀環境營造，和台灣海岸自然景觀融合度

較低。 

2. 作為蓄洪型濕地使用：利用研究區已形成的濕

地條件進行調整，參考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95)「沿海低地排水區減洪措施與生態產業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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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區現況各重現期二日暴雨之最大淹水深

度與體積統計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005) 

重現期 最大淹水深度(m) 淹水總體積(m3) 

2 年 1.496 1,658,962 

5 年 1.637 2,291,696 

10 年 1.727 2,726,165 

25 年 1.835 3,253,106 

50 年 2.010 3,880,608 

100 年 2.192 4,551,589 

 

 合經營之研究」之規劃，以圖 8 所示之蓄洪型

濕地規劃方式，將研究區域的空間重新營造為

ㄧ個湖島式環境（「湖」體部分在扣除最小操

作水位後，其餘空間可以在颱洪時視為一蓄洪

體積），在扣除全年有水區域之最小維持水體

積後，可蓄洪之總體積約為 290 萬 m3。 

參考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進行之「雲林南

部沿海地區排水改善效果評估及因應對策檢討」

和「沿海低地排水區減洪措施與生態產業整合經

營之研究」，研究區域內之二日暴雨不同重現期

距下之淹水體積如表 2 所列。 

 

4.2 蓄洪水量提供作物生產量估算 

如前所述，許多國家目前正積極研究海水農

業的可能性，在技術生產上目前分為生物科技

(基因改良)和農業技術(非基因改良)兩種，由於

生物上的基因改良尚有許多爭議，本研究建議採

用馴化的方式，而馴化通常需要該種植經濟植物

已具有耐鹽性基因，許多農業上的經濟作物其實

都屬於耐鹽性作物，其中以大麥是所有重要穀類

中最耐鹽的，至於鹽度(ECe)則通常需要超過每

一作物的耐鹽限制時方會影響產量。1989 年由美

國亞利桑納大學所彙整的耐鹽性植物便有 1560

種，在中國大陸的研究中，截至 2002 年以發現

有 502 種(趙可夫等，2005)，以台灣傲人的農業

培育技術進駐沿海地層下陷區，除了可以快速培

育不同種類的經濟植物外，可以協助當地原經營

農漁業居民將土地恢復生產力。 

由於本研究並不在討論種植方式，以下將以

前述所估算之蓄洪水量，以現有文獻中所紀錄之

鹽化土壤種植產量估算方式，進行生產量估算，

本研究選用需要水量最多的水稻進行估算，並說

明如後。 

1. 正常種植下水稻可生產量 

本研究採用世界農糧組織所發展的 FAO 

Penman-Monteith 公式(式 1)進行灌溉需水量估

算，並採用國內甘俊二、陳清田等學者對於國內

作物所研究歸納的作物修正係數、各灌區的平均

農業氣候參數等，若不考慮灌溉損失，則雲林灌

區在一期作時每種植 1公頃水稻平均需要水量為

19,534 m3，以前述方案中最小蓄洪體積 290 萬

m3水量，則可以灌溉面積約 148 公頃。若以雲林

縣府於民國 96 年所公告之資料(雲林縣 95 年稻

米一期作種植面積 28,371 公頃，產量 182,085 公

噸，每公頃約可生產 6.4 公噸)，則可以生產約

947.2 公噸。 

)34.01(

)(
273

900
)(408.0

2

2

0 u

eeu
T

GR
ET

asn

++Δ
−++−Δ

= γ
γ

....(1) 

其中，Rn 表示在作物表面之淨輻射量【MJ m-2 

day-1】；G 為土壤熱通量密度【MJ m-2 day-1】；

T 是在 2 公尺高之日平均溫度【°C】；u2為兩公

尺高之風速【m s-1】；ea與 es分別是實際與飽和

狀態之蒸氣壓力；Δ表示蒸氣壓力曲線之斜率

【kPa °C-1】；γ 則是溼度常數【kPa °C-1】。 

2. 鹽化環境下水稻可生產量 

目前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已成功改良台糖公

司鹽分地甘蔗生產和北門鄉西瓜田等案例，依據

該改良所所試驗歸納之不同電導度與減產百分

率關係(表 3)，若以減產 50%估算，則可以生產

量約為 473 公噸。以農委會所公告的統計資料，

台灣於 2006 年每人平均稻米需求量為 48.4 公

斤，則該產量可供應台灣地區約 9772 人一年的

稻米需求。若以行政院農糧署所公佈之 2008 年

平均種稻穀價格每公斤 20.04 元計算(行政院

農糧署網站)，可以幫助收入約 947 萬元。 

由於水稻為需要水量最多的作物，若分散種

植類型，例如：花卉、自然醫學需要之原料植物、

養生餐所需要之中醫植物等，則可以建立更多元

化的市場，且以本研究中的可蓄洪體積，可供給 



−15− 

表 3  減產百分率與電導度關係(謝元德，2005) 

作物別 減產 10%之電導度(dSm-1) 減產 25%之導電度(dSm-1) 減產 50%之電導度(dSm-1) 

燕麥 12 11 18 

小麥 7 10 14 

大豆 5.5 7 9 

水稻 5 6 8 

玉米 5 6 7 

菠菜 5.5 7 8 

蘆筍 5 7 8 

番茄 4 6.5 8 

田菁 4 5.5 9 

甘蔗 3 5 8 

馬鈴薯 2.5 4 6 

甜玉米 2.5 4 6 

甘藷 2.5 3 6 

萵苣 2 3 5 

洋蔥 2 3.5 4 

芹菜 2 2.5 3 

胡蘿蔔 1.5 2.5 4 

 

長的面積更大。一篇由陳世雄、謝瑞裕(2007)撰

寫的文章中分析，台灣每年進口中藥材超過 5 萬

公噸，其中 70％是在平時用餐時吃掉的，根據衛

生署的調查指出，許多市售來自中國的藥材中，

農藥、二氧化硫及重金屬的含量常常超過標準值

甚多，特別是常含有違禁農藥，因此若能由國內

來生產和品質管控，相信可以作為目前預防醫學

中原料供應的重要市場，預期可以創造相當可觀

的收益。 

五、結論與建議 

1. 台灣沿海嚴重地層下陷區半數以上地表高程

已降低至海平面以下，且遠低於鄰近排水路，

導致內水無法順利排出，加上流域上游之逕流

和海水倒灌問題，使得研究區域內土地價值降

低和洪患不斷，在長期颱洪後的淹水不退下，

許多閒置不用土地已形成溼地化生態環境。儘

管政府歷年來不斷努力於地層下陷區的排水

及閘門改善、監測系統的建立、地下水井的管

制策略等，但總歸是治標不治本，當地居民在

無力轉業的情形下，儘管產值降低，卻仍維持

著原有的養殖模式，或期待財團進駐開發，不

論開發內容可以提供多少就業機會或帶來其

他更多污染。因此，政府有必要在考慮維護現

有海岸線完整下，堤供當地居民除了工業區或

遊樂場外，其他可以延續當地居民本身技能且

對環境有益處之綠色經濟產業。 

2. 由於水稻是人類主要糧食種類之一，雖然目前

台灣全年生產量可以供應全年需求量，但未來

在全球暖化壓力下，倘若如同 FAO 所預估的

將爆發糧食危機，則在無法進口、農地又面臨

劣化或轉為建地混凝土化後無法生產，則台灣

將面臨生存的危機。而台灣沿海地層下陷區居

民多以農漁業為主要技能，更是國內農業生產

主要地區，如何能在目前尚未面臨急迫性時，

以生態的方式，利用該地區無法避免的洪水量

進行土壤復育的工作，因為唯有保留住土地的

生產力，方能應付在需要生產的時候提供產

地。而台灣目前水資源吃緊，若能將此不可避

免的蓄洪量轉為生產用的水源，則可以在不增

加水資源供應壓力下持續生產。 

3. 依據本研究區之現況和可以蓄洪體積量，若提

供為需要水量較多的水稻生產，則在高鹽度的

情況下，即使較正常情況下減產一半計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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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慮灌溉損失時，該蓄水量提供之生產能力

約為一期作 473 公噸，可滿足國內每年超過

9000 人的稻米需求量。若分散提供為其他耐鹽

性經濟植物灌溉水源，只要經營策略和生產種

類分配得當，相信可以提供當地的區域經濟來

源，使得當地居民願意維護該蓄洪型濕地，亦

可大幅降低政府不斷重複投入的防洪工程和

水患救災及賠償經費。 

4. 考慮到本研究區域內大多數土地所有權屬為

台糖公司，台糖公司近年來將農業技術進一步

發展為生技產業，並有相當豐碩的成績，因此

建議可以結合台糖之農業種植和生物科技技

術，發展半鹽水種植方式之觀賞植物、經濟作

物和中草藥植物等。並將此種植技術移轉與當

地居民，使能夠進行產業轉型和改善經濟。 

5. 由於鹽地種植較一般土壤的種植方式難度

高，但目前農業改良場已有相當的經驗，建議

政府應主動鏈結相關單位共同進行，提昇種植

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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